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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０５９９４９００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股东
、

投资
基金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９．００

元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０５９９４９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无增减变化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９６６

张俊杰
２ ００＊＊＊＊＊７６７

乔海莉
３ ００＊＊＊＊＊３１１

万隆
４ ００＊＊＊＊＊２２０

王玉芬
５ ０８＊＊＊＊＊５６３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６ ０８＊＊＊＊＊０５５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五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在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中承诺的关于限定出售
股份价格的调整说明

在本公司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中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

限售股份
禁售期届满后

，

转让股票价格不低于
３０

元
／

股
（

如公司发生分红
、

转增股本
、

配
股等导致股票价格除权的事项

，

减持价格限制标准应做相应调整
。 ）

１

、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时
，

因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导致股票价格除权事项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
低于

３０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５．４２

元
／

股
；

２

、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派息后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
低于

２５．４２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４．６２

元
／

股
。

３

、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后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的价格由不
低于

２４．６２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４．０２

元
／

股
。

４

、

本次分红派息后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定出售股份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
，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限售股份已解除限售
，

成为无限售流通股
）

的价格由不
低于

２４．０２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２３．０２

元
／

股
。

六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

梁永振
咨询电话

：

０３９５－２６７６５３０

传真电话
：

０３９５－２６９３２５９

七
、

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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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已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
，

分别以送达
、

发送电子邮件及
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

依据
《

公司法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

以及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7

月
5

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
事

9

名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及
《

董事会议
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通过了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

广州华微电子有限公司整合无锡吉华电
子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实施方案

》

为优化资源配置
，

提高管理效率
，

确保代工质量
，

本公司拟将无锡吉华电子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无锡吉华
"

）

的封装产能及相关生产经营性资产转移
至广州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华微
"

），

以实现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之间的产能

、

资产及业务资源的优化组合
。

该重组交易的主要重组步骤
：

1

、

广州华微拟以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银信汇业评
报字

（

2010

）

第
B121-1

号
《

无锡吉华电子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评估报告书
》

的评估价值
20,845,708.00

元人民币
（

不含税
）

及相应流转税金
1,074,368.05

元
，

合计作价
21,920,076.05

元人民币整体打包购买无锡吉华相关设备等生产经营
性资产

；

2

、

广州华微整合无锡吉华前股本结构
（

1

）

广州华微电子有限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5.00%

股权
；

澳门明德有限公司持有
24.49%

股权
。

（

2

）

无锡吉华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66.20%

股权
；

纪全新持有
20.32%

股权
；

张剑威持有
13.48%

股权
。

本公司拟以所持广州华微价值
3,848,000.80

元的股权
（

占广州华微注册资
本的

13.54%

）

作为对价置换并受让张剑威届时透过其控股子公司深圳恒丰德
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圳恒丰德
"

）

实益拥有的无锡吉华等值股权
（

计
1,

348,000

元出资额
，

占无锡吉华注册资本
13.48%

）；

另拟以货币对价收购无锡吉
华股东纪全新拥有的无锡吉华

20.32%

的股权
，

从而使无锡吉华变更成为本公
司全资拥有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重组完成后
，

广州华微的股本结构为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61.46%

股权
；

澳门明德有限公司持有
24.49%

股权
；

深圳恒丰德持有
13.54%

股权
。

重组完成后
，

无锡吉华的股本结构为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

股份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并通过了
《

广州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无锡吉华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买卖合同

》（

草案
）

广州华微拟以经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银信汇业评报
字

（

2010

）

第
B121-1

号
《

无锡吉华电子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评估报告书
》

的
评估价值

20,845,708.00

元人民币
（

不含税
）

及税金
1,074,368.05

元
，

合计
21,

920,076.05

元人民币整体打包购买无锡吉华相关设备等生产经营性资产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审议并通过了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恒丰德电子有限公
司股权置换协议

》（

草案
）

为优化资源配置
，

提高管理效率
，

确保代工质量
，

本公司拟将无锡吉华的相
关设备及资产转移至广州华微

，

以实现上述两家公司的资产及业务的优化组
合

。

作为该重组交易的组成部分
，

本公司拟以所持广州华微价值
3,848,000.80

元的股权
（

占广州华微注册资本的
13.54%

）

作为对价置换受让深圳恒丰德
（

现
股东张剑威的控股子公司

）

届时拥有的无锡吉华的
13.48%

的股权
（

1,348,000

元
出资额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四
、

审议并通过了
《

无锡吉华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草案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五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授权赵东军总经理
、

韩毅副总经理具体决定并办理
与广州华微和无锡吉华重组相关的事项和工作的议案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六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有关事项的议
案

》，

决定下列事项
：

（

一
）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短期融资券
"

）

发行金额
为人民币叁亿元

（

RMB300,000,000.00

元
）；

（

二
）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名称为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

简称
"10

华微
CP01"

）

"

；

（

三
）

本期短期融资券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

（

四
）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利率
；

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浮动利率形式
，

由基准
利率和利差构成

。

首个计息期的基准利率为簿记建档日
（

T

日
）

前
7

个工作日的
6

个月
Shibor

算数平均数
；

第二个计息期的基准利率为该计息期首个计息日的
前

7

个工作日的
6

个月
shibor

算术平均值
。

基本利差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

在本期融资券存续期内不变
；

（

五
）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期间为
365

天
；

（

六
）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方式
：

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

通过簿记建档
、

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

（

七
）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托管
：

依有关规则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以实名记账方式托管

；

（

八
）

发行对象
：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

（

九
）

决定聘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主
承销商

；

聘请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
；

聘请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发行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七
、

审议并批准了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募集说明书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八
、

审议并批准了
《

提请授权韩毅副总经理代表公司承办与
2010

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具体工作的议案

》，

决定授权韩毅副总经理代表公司
与主承销商具体协商确定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具体细节

，

并具体承办本期融
资券发行注册的具体工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7 月 5 日

证券代码
：

601 898

证券简称
：

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

201 0- 01 6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 A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

派发现金股息
：

每股分派人民币
0.14984

元
（

含税
）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7

月
14

日
●

除息日
：

2010

年
7

月
15

日
●

现金股息发放日
：

2010

年
7

月
28

日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
"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获得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刊
登于

2010

年
6

月
26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现将此次
利润分配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公司
2009

年度股息派发方案
1

、

发放年度
：

2009

年度
。

2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6,622,169,000

元的
30%

，

计人民币
1,986,650,700

元向股
东分配现金股利

，

以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
13,258,663,400

股为基准进行分配
，

每
股分配人民币

0.14984

元
（

含税
）。

3

、

依据国家有关税法的规定
，

公司
A

股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按其股息红利
所得的

50%

计算个人应纳税所得额
，

依照现行税法规定的个人所得税
20%

的税
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3486

元
；

公司
A

股法人
股东和机构投资者

（

不含
QFII

）

的现金股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

0.14984

元
。

QFII

应按企业所得税法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

并由
本公司代扣代缴

，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3486

元
。

QFII

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二
、

股息派发具体实施时间
1

、

股权登记日
：

2010

年
7

月
14

日
2

、

除息日
：

2010

年
7

月
15

日
3

、

现金股息发放日
：

2010

年
7

月
28

日
三

、

股息派发对象
截至

2010

年
7

月
1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

四
、

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

对于公司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
，

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股息

，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2

、

对于公司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由公司直接发放
。

3

、

公司
H

股股东的现金股息派发不适用本公告
。

五
、

咨询联系办法
咨询机构

：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部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中煤大厦
咨询电话

：

010-82236028/82256483

传真
：

010-82256479/82256484

邮编
：

100120

电子信箱
：

ird@chinacoal.com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七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07 67 � � � � � �

证券简称
：

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

201 0

临
－01 7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六届二次董事
会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

监事
。

于
2010

年
7

月
5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董事
12

人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2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
司章程

》

规定
。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12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
董事的预案

》；

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谷大可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董事的辞职报告书
。

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

，

推举文生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拟出任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文生元简历附后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咨询网
。

二
、

会议以
12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总经
理的议案

》；

由于谷大可先生工作变动
，

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
相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长贾斌先生提名
，

董事会聘任文生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文生元简历附后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咨询网
。

三
、

会议以
12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预案

》；

根据公司运营情况
，

现将
《

公司章程
》

作如下修订
：

原章程
：

第八条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拟修订为
：

第八条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

并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
行使法定代表人权力

。

原章程
：

第十一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
（

总会计师
）、

总工程师
。

拟修订为
：

第十一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
理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
（

财务负责人
）、

总工程师
。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七月七日

附件
：

文生元先生简历

文生元
，

男
，

汉族
，

1961

年
6

月出生
，

山西省新绛县人
，

中共党员
，

大学本科
学历

，

1982

年
8

月毕业于天津大学
，

高级工程师
，

现任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

1978.08-1982.08

天津大学电力及自动化工程系电机专业学习
1982.08-1984.04

漳泽电厂筹建处培教科
、

生产准备科工作
1984.04-1989.08

漳泽电厂电气车间技术员
、

副主任
1989.08-1994.05

漳泽电厂
、

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检修科副科长
、

科
长

、

生产部主任
、

副总工程师
1994.05-2000.01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2000.01-2003.06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漳泽电厂厂
长

、

党委书记
2003.07-

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持有公司股票
3,338

股
。

公司简称
：

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
：

00081 3� � �

公告号
：

201 0－049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
，

于
2010

年
7

月
1

日发送于各参会监事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6

日在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会议监事
4

人
，

实际参加
会议监事

4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义泉先生主持
。

本次监事会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监事王小选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监事
。

经股东推举
，

选举陈

郁女士为我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详见简历
），

同时公司感谢已离任的
公司原监事王小选先生为公司所作的工作

。

以上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7 月 6 日

简历
：

陈郁
，

女
，

汉族
，

1978

年
3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1997

年
6

月至
2003

年
6

月在新疆绿金啤酒花制品有限公司生产部
、

综合部工作
，

其中
2002

年
6

月至
2003

年
6

月担任综合部负责人
。

2003

年
7

月至
2006

年
6

月在新疆啤酒花股份
有限公司工作

，

历任总经理秘书
、

行政主管职务
；

2006

年
7

月至今在新疆凯迪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从事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

其中自
2008

年
2

月起担任综
合部副经理职务

。

2007

年
11

月至今担任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

其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证券简称
：

独一味 证券代码
：

00221 9� � � � �

公告编号
：

201 0- 1 5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

2

、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和预计业绩
⑴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

2010

年
4

月
23

日公告的
《

公司
2010

年第一季
度报告

》。

⑵

预计业绩为
：

公司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

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在

1600

万元至
2000

万元之间
。

3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公司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0%-50%

。

预计
2010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
2500

万元至
3000

万元之间
。

4

、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否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1

、

2009

年
1－6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人民币
20,733,806.11

元
。

2

、

基本每股收益
0.2220

元
。

三
、

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2010

年上半年
，

公司继续加大对营销网络的投入和市场开拓力度
，

公司的
产品销售较预计略有增长

，

因募投项目之独一味药品生产基地改扩建项目及宫
瘤宁胶囊产业化项目的建成使成本有所下降

，

加上公司上半年收到灾后重建资
金

130

万元
，

导致公司业绩预期有所上涨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1

、

公司董事会对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

2

、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特此公告
。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七月七日

股票简称
：

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
：

600022� � � �

编号
：

201 0- 026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月
7

日
5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公司现有董事
9

人
，

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会议议案均经全体出席董事审
议

，

并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万宪刚先生辞去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职务的议案

》。

因工作原因
，

万宪刚先生书面申请
，

辞去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职务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万宪刚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

。

本议案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徐亮天先生为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的议案

》。

附
：

徐亮天先生简历
徐亮天

，

男
，

1974

年出生
，

硕士
，

中共党员
，

高级会计师
。

1994

年
7

月参加
工作

，

历任济钢集团总公司成本科副科长
、

科长
，

济钢集团总公司财务处处长
助理

，

2007

年
9

月任济钢集团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
，

现任济钢股份财务处处
长

。

本议案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

6004 58� � � � � � � �

证券简称
：

时代新材 编号
：

临
201 0－034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赵悬辉先生
，

因工作岗位变动提出辞去职工监
事职务

。

根据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

同意
赵悬辉先生辞去职工监事职务

，

选举曾卫容女士
（

简历附后
）

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职工监事

，

任期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

特此公告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O 一 O 年七月六日

附
：

曾卫容女士简历
曾卫容

，

女
，

汉族
，

1976

年
6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毕业
，

助理经济师
。

历任
本公司行政人事部总经理秘书

、

行政主管
、

部长等职
，

现任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
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兼副总经理

。

证券代码
：

000996� � � � �

证券简称
：

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

201 0- 027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
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证券
（

A

股
、

中国中期
、

000996

）

自
2010

年
7

月
7

日起开始停牌
，

自停牌之日起
30

天内
，

公司将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
大资产重组信息

；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
，

公
司证券将于

2010

年
8

月
6

日恢复交易
，

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二
、

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

，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

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
议程序

，

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
、

审计
、

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

公司预
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

三
、

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四
、

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

特此公告
。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7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6004 81 � � � � � �

证券简称
：

双良节能编号
：

201 0- 28

证券代码
：

1 1 0009� � � � � �

证券简称
：

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7

月
6

日在江阴国际大酒店召开
，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

人
，

代表公司股
份

489,899,27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48%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

二
、

提审议案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公司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赞成
：

489,636,86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5％

；

弃权
：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反对
：

262,40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

。

2

、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赞成
：

489,899,27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弃权
：

0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反对
：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公司
2009

年度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
，

现对公司章程
进行如下修改

：

（

1

）

原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5,069,376

元
。

现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10,083,251

元
。

（

2

）

原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675,069,376

股
,

均为普通股
。

现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810,083,251

股
,

均为普通股
。

《

公司章程
》

其他条款不变
。

3

、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
，

经逐项表决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

的议
案

。

本次选举参与选举投票数为
489,899,273

票
，

其中有效投票数为
489,899,273

票
。

（

１

）

选举缪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２

）

选举马培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３

）

选举缪双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４

）

选举江荣方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５

）

选举节连山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6

）

选举谭伟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7

）

选举隋永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8

）

选举李永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9

）

选举王雨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10

）

选举史敏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11

）

选举邹晖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4

、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
，

经逐项表决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
》

的议
案

。

本次选举参与选举投票数为
489,899,273

票
，

其中有效投票数为
489,899,273

票
。

（

１

）

选举陈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２

）

选举李志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

３

）

选举曹友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赞成票
489,899,273

反对票
0

弃权
0

得票数
（

赞成票
-

反对票
）

489,899,273

票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人
员资格

、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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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四届一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7

月
6

日在江阴国际大酒店召开
。

会议应到
董事

11

人
，

实际到会董事
9

人
，

董事隋永滨先生
、

独立董事邹晖女士因公缺席了
本次会议

，

并分别委托董事马培林和独立董事史敏行使表决权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有效
。

会议由董事长缪志强先生主
持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选举缪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马培林先生为公司副董事
长

；

表决结果
：

同意
：

11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二

、

根据董事长缪志强先生提名
，

董事会决定聘任王晓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

11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三

、

根据董事长缪志强先生提名
，

董事会决定聘任节连山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

11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四

、

根据总经理节连山先生提名
，

董事会决定聘任薛海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

，

聘任马学军先生为公司财务部经理
,

任期均为三年
；

表决结果
：

同意
：

11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
能力和条件

，

未发现有
《

公司法
》

规定禁止任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
处罚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

其提名
、

选举和聘任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同意董事会的聘任决议
。

五
、

关于设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

战略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
、

薪酬委员会
。

表决结果
：

同意
：

11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由独立董事王雨蓬先生

、

独立董事史敏女士和董事谭伟楠先生等三位董事
组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

王雨蓬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

由董事长缪志强先生
、

副董事长马培林先生和独立董事王雨蓬先生等三位
董事组成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

缪志强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

由独立董事邹晖先生
、

独立董事李永盛先生和董事马培林先生等三位董事
组成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

邹晖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

由独立董事李永盛先生
、

独立董事史敏女士和董事缪志强先生等三位董事
组成董事会薪酬委员会

,

李永盛先生为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
。

特此公告
！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七月七日

高管简历
：

薛海君先生男
，

中国国籍
，

1958

年
8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1982

年毕业于南
昌航空工业学院机械制造专业

，

1994

年加入江苏双良集团公司
，

历任江苏双良特
灵溴化锂制冷机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

、

本公司管理者代表
，

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

技术中心主任
。

马学军先生男
，

中国国籍
，

1966

年
12

月出生
，

专科学历
，

会计师
。

毕业于湖
南湘潭大学

。

1989－1993

年在中南地勘局工作
，

1993

年
5

月加入本公司
，

在公司
先后从事财务核算

、

总账报表
、

财务分析
、

电算化实施管理等工作
，

2000

年至
2004

年担任财务部副经理的职务
，

现任公司财务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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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司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一次监事会于
2010

年
7

月
6

日在江阴国
际大酒店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
，

实到监事
5

名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
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所做决议合法
、

有效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选举陈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

表决结果
：

同意
：

5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特此公告

！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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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7

月
1

日发出
，

会议于
7

月
6

日以传真
形式召开

。

会议应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表决董事
9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公司董事表决
，

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
5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持有的兴业银行
3600

万股股权作质押
，

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
5

亿元人民币
，

借款期限
24

个月
，

年利率不超过
15%

；

用于对外投资以及归还公司
拆借的资金事宜

。

表决结果
：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7 月 7 日


